韶关学院2020年面向台湾地区免试招生简章

招生计划

韶关学院根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以下简称“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拟定计划20名，具体名额视生源情况而定。招生专业目录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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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名与录取

(一)报名条件

1.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所持证件须在有效期之内；

2.参加2020年台湾地区“学测”，其中语文、数学、英文考试科目任意一科成绩达到均标级以上（含均标）的台湾高中毕业生。

(二)报名时间和方式

1.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0年5月31日。

2.报名方式：报名无需邮寄申请材料，学生可通过韶关学院招生信息网（http://zs.sgu.edu.cn/）了解相关信息，并下载招生简章和申请表格。请将申请材料扫描后（标注“姓名-台湾免试生”字样），在2020年5月31日前发送至邮箱：377387288@qq.com。请考生在上传材料扫描件时须确保电子文件清晰可读。

3.请学生提供以下材料：

①免试生申请表（附件下载），按要求填写打印后签字，上传扫描件；②台湾居民身份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件扫描件；③2020年“学测”成绩报告表扫描件；④高中阶段的获奖证书或相关经历证明材料扫描件。⑤电子版一寸免冠证件照（JPG格式）（标注“姓名-台湾免试生”字样）。

（三）审核录取

学校根据申请人“学测”成绩、综合情况等进行审核评定（免面试）和择优录取，并将合格名单报送中国普通高校联合招生办公室审核，申请办理录取手续；录取通知书于7月进行发放。

四、收费标准

被我校录取的台湾高中毕业生入学注册时，应按照学校规定缴纳学费、住宿费及其他费用，收费标准与内地（祖国大陆）同专业学生相同。

五、入学及在校管理

1.被我校录取的学生请按照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到学校报到注册；

2.新生入校后须进行入学资格审查，凡不符合报名、录取条件或弄虚作假者，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3.台湾地区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均按我校本科学生相关规定执行。

六、身体健康状况检查

学校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的有关规定执行；对新生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复查，对经复查不符合体检要求或不宜就读已录取专业者，按有关学籍管理规定，予以转专业或取消入学资格。

七、学历证书及证书种类

按国家招生管理规定录取并取得本校正式学籍的学生，在校期间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理论和实践教学环节，获得规定的学分，达到毕业要求者，颁发韶关学院毕业证书；对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并颁发学位证书。

八、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大学路288号

联系单位：韶关学院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512005

联系地址：韶关学院北区就业楼2楼

咨询电话：+86-751-8120066   

传真：+86-751-8120223

联 系 人：肖老师 

学校主页：http://www.sgu.edu.cn/      

九、其他

本简章内容如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招生规定不一致时，请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规定为准。

网址：http://zs.sgu.edu.cn/content.aspx?id=87802&ItemID=995
